关于《石台县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
[bookmark: _GoBack]救助制度实施细则（送审稿）》
的起草说明


为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，强化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，我局拟制了《石台县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实施细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一、起草依据
主要依据《安徽省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若干举措》和《池州市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若干举措》。
二、起草过程
县医保局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起草了《石台县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实施细则》，并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建议，形成了送审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实施细则》分为六大部分。
第一部分：明确救助对象范围。主要是特困人员（五保）、低保对象、低保边缘家庭成员、返贫致贫人口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、因病致贫重病患者，以及县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（如，重点优抚对象）。细化因病致贫重病患者认定条件。对高额医疗费用分类监测预警作出制度安排。
第二部分：发挥主体保障功能。规范分类参保资助政策，对特困人员、低保对象、返贫致贫人口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按规定比例给予定额资助。在落实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普惠待遇的基础上，对救助对象实施医疗救助，促进三重制度互补衔接。
第三部分：完善托底保障作用。一是界定救助费用范围。救助对象在参保地定点医疗机构或按规定转诊（急诊、抢救除外）异地就医发生的住院费用及慢性病、特殊病门诊费用。未按规定转诊的异地就医费用原则上不纳入救助范围。由医疗救助基金支付的药品、医用耗材、诊疗项目，与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支付范围有效衔接。二是确定基本救助水平。设定各类救助对象起付标准、救助比例和救助限额。三是完善倾斜救助措施。四是明确依申请救助渠道。户申请，村（社区）评议，乡镇审核，医保与民政、乡村振兴等部门联合确定）。
第四部分：拓宽社会综合救助渠道。主要是：慈善救助、医疗互助和商业健康保险等方面。
第五部分：规范三重保障服务管理。一是优化经办服务程序。实行“一站式”服务、“一窗口”办理、“一单制”结算。二是加强医疗服务管理。三是严格救助基金监管。
第六部分：强化组织保障。加强组织领导、投入保障和服务引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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